涞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

	申请人信息
	公民
	姓    名
	
	工作单位
	

	
	
	证件名称
	
	证件号码
	

	
	
	通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
	联系电话
	[bookmark: _GoBack]
	传　　真
	

	
	
	电子信箱
	

	
	法人或
其他组织
	机构名称
	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
	
	营业执照信息
	

	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人姓名
	

	
	
	联系人电话
	
	联系人电话
	

	
	
	联系地址
	
	邮编
	

	
	
	联系人电子邮箱
	
	传真
	

	
	申请人签名或盖章
	

	
	申请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

	所需信息情况
	所需内容名称
	

	
	所需信息内容描述
	

	
	所需信息用途
	

	
	获取方式
	□邮寄□传真□电子邮件□自行领取

	有效证件
	身份证或法人代表身份证
正面复印件
	身份证反面复印件或
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


    注：请仔细阅读“申请说明”后签字，申请表申请人签字（盖章）处签字，一起提交。
申请说明

为了保证您的申请能正确提交并被及时受理，请仔细阅读以下提示：
　　一、按照《河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>办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特殊需要，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时，请提供与自身特殊需要的关联性证明。但不得利用依申请获取的政府信息从事违法活动，出现利用依申请公开信息从事违法活动，扰乱社会秩序的，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提供信息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　　二、依申请提出的政府信息，必须是本行政机关制作、保存的完整政府信息，本行政机关不对信息进行加工、统计、研究、分析、汇总或者重新制作等处理。
　　三、请您正确选择“申请人身份”提交申请，避免因填写不规范影响到您的申请，如属机构、企业或者社团组织等申请的，不应以“经办人、委托人”等个人名义选择“公民”身份提出申请。
四、请您按照要求填写申请表。申请人身份、联系方式、身份证或社保卡等事项必须真实有效，对申请获取信息的描述尽量详尽、明确，以便您及时收到反馈信息。我们会为您的个人资料保密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本人已阅读  （本人签字或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